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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令
第 177 号

《吉林省规章规范性文件监督办法》已经 2005 年 7 月

13 日省政府第 6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省 长

2005 年 7 月 25 日

吉林省规章规范性文件监督办法

第一条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加强对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法规

规章备案条例》和《吉林省行政执法条例》的有关规定，结

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本省较大的市制定的规章，省

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市州及其以下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

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第三条 各级政府法制部门是规章、规范性文件监督工

作的主管部门，在本级政府领导下对本级政府所属工作部门

和下级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是否

合法、适当实施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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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法制机构负责本部门、本系统规

范性文件监督的具体工作。

第四条 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内向省政府法制

部门报送备案。

各级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 15 日内

向上一级政府法制部门报送备案。

各级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级政府法制部门报送备案。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

之日起 15 日内由主办机关向其共同的上一级政府法制部门

报送备案。

第五条 报送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提交规章、

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 5 份，备案报告和说明各 1 份。

备案报告应当注明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公布方式和时间；

说明应当列明制定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理由和依据。

报送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具备条件的，应当同时报

送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电子文本。

第六条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应当于每年 1 月

底前，将上一年所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上一级

或本级政府法制部门。

第七条 各级政府法制部门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对本

级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下级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上一年规

章、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情况进行检查，也可以根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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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不定期组织检查。

政府法制部门实施检查时，被检查机关应当按要求提供

发文登记簿及规章、规范性文件文本，说明制定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理由和依据。

第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规章、规范性文

件违法、不当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政府法制部门提出审查

申请：

（一）认为政府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违法、不当的，

向制定机关的上级政府法制部门提出审查申请；

（二）认为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法、

不当的，向制定机关的本级或者上级政府法制部门提出审查

申请。

收到申请的政府法制部门无管辖权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向有管辖权的政府法制部门申请，或者在 3 日内移送有管辖

权的政府法制部门。

第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审查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申请，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并提供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名称及发文字号。

第十条 政府法制部门应当自受理规章、规范性文件审

查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进行审查，作出处理决定，并通知申

请人。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法制部门对本级政府所属工作部

门、下级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



4

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

（一）是否超越权限；

（二）是否违反上位法的规定；

（三）规定是否适当；

（四）是否违背法定程序；

（五）是否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确认和公布的若干规定》（吉政令第 147 号）规定的

方式公布。

第十二条 各级政府法制部门审查规章、规范性文件时，

认为需要有关政府或者工作部门协助审查、提出意见的，有

关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回复；认为需要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制定机关说明情况的，有关制定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予

以说明。

第十三条 各级政府法制部门审查规章、规范性文件发

现问题的，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

（一）规章超越权限，违反上位法的规定，规定不适当，

或者违背法定程序的，由省政府法制部门责令制定机关限期

自行纠正，重新公布；逾期不纠正或者拒不纠正的，省政府

法制部门可以决定暂停执行该规章，同时提出处理意见，报

省政府决定。

（二）规范性文件超越权限，违反上位法的规定，规定

不适当，或者违背法定程序的，由有管辖权的政府法制部门

责令制定机关限期自行纠正，重新公布；逾期不纠正或者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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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纠正的，由有管辖权的政府法制部门决定撤销，并予以公

布。

（三）规章、规范性文件未按规定方式公布的，由有管

辖权的政府法制部门确认无效。

（四）规章、规范性文件内容与上位法规定基本重复，

没有制定必要的，政府法制部门可以建议制定机关自行废止。

（五）规章、规范性文件在制定技术上存在问题的，政

府法制部门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意见，由制定机关自行

处理。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行政机

关委托的组织制定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文件作为行政

执法依据的，有管辖权的政府法制部门可以确认其没有执行

效力。

第十五条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应当自接到政

府法制部门的处理决定 30 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报送作出

处理决定的政府法制部门。

第十六条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认为政府法制

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违法、不当的，可以向其上一级政府法

制部门申请复核。

上级政府法制部门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

进行审查，作出处理，并通知申请机关。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规章、规范性文件定期

清理制度，规章每 5 年清理一次，规范性文件每 3 年清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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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结果，应当予以公布，并报送

上一级政府法制部门。

第十八条 各级政府法制部门应当于每年 2月底前向本

级政府和上一级政府法制部门报告上一年规章、规范性文件

监督工作情况，并予以通报。

第十九条 规章、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有下列行为的，

由有关的政府法制部门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必要时建

议本级政府或者有关机关追究制定机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

人的法律责任：

（一）不报送或者不按时报送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的；

（二）政府法制部门对规章、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情

况实施检查时，不提供相关资料，隐瞒真实情况，拒绝配合

的；

（三）对政府法制部门作出的审查处理决定拒不执行或

者拖延执行的。

第二十条 政府法制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监

督职责，有失职行为的，由各级政府或者有关机关追究其负

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上级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对下级政府所属

相应工作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情况实施监督，参照本办法执

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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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3 日省政府公布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性文

件备案的规定》同时废止。


